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

自评报告（人才发展）

一、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科技创新战略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2〕261 号）《关

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韶财社〔2023〕47 号）和《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技创新

战略（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乐财社〔2023〕26 号），

2023 年下达我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专项资金 20 万元，均为省

级资金，2023 年度资金支出率为 100%。该资金主要用于全市

人才工作宣传、人才主题活动、人才驿站管理人员薪酬、专家

服务工作经费等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3 年下达我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专项资金共 20 万元。

1.资金执行情况：2023 年度我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专项

资金支出 20 万元，总体资金支出率为 100%。

2.资金管理情况：按照《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科技创新

战略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韶财社〔2023〕47 号）、



《广东省人才驿站运行管理办法》（粤人才办〔2017〕11 号）

文件精神以及关于印发《乐昌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运营管理办

法》的通知（乐委人才办〔2023〕1 号），及时建立专项资金

管理台账、账簿、凭证，对专项资金做到精准管理，执行情况

良好。

（二）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全年使用我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专项资金 20 万元，其

中，人才驿站管理人员薪酬 33356.66 元；人才驿站宣传经费

90036.58 元；人才驿站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和维护经费

26558.76 元；各类人才主题活动经费、场地租赁费 50048 元。

2.有效落实乡村振兴人才驿站运营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乡

村振兴人才驿站作用。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23 年，我市各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开展

人才交流活动 86 场次（培训类活动 52 场、其他类活动 17 场、

引才类活动 5 场、考察调研类活动 9 场、项目合作类 3 场），

其中县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 20 场，镇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 66

场。

2.质量指标：人才交流培训出勤率≥90%

3.时效指标：资金支付及时率≥100%

4.成本指标：按项目经费预算资金支出。

5.社会效益指标：充分发挥人才驿站柔性引才的平台作用。

6.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改进

措施

存在问题：



数量绩效目标制定水平有待提升，与实际工作完成指标存

在较大差异。数量指标值开展人才交流活动场次 5 场及以上，

实际开展人才交流活动 86 场次，其中县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

20 场，镇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 66 场。

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绩效目标指标设置的全面性、可操作性以及具体化，

保证目标设置质量，确保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与年度工

作任务相对应，确保驿站工作有成效、出实效、创高效。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 2023 年度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等级优秀，自

评分数 95 分。我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将继续强化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驿站资金的使用管理。绩效自评结

果拟在局对外公示栏主动公开，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五、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目标管理与预算编制相结合

2023 年以来我局高度重视预算绩效自评管理工作，将绩

效目标管理与预算编制相结合，根据下达我市的 2023 年乡村

振兴人才驿站专项资金，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 2023 年乐昌

市人才驿站资金使用方案，方案经局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并严

格执行。

（二）着力推进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我局严格执行 2023 年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专项资金预算，

驿站资金使用规范，资料完整，会计科目设计合理，核算认真

仔细，账目记录数字清晰，手续完整齐备。驿站资金使用过程

风险意识、责任意识较强，资金使用安全高效，资金到位及时

足额，做到专款专用，实际操作符合文件规定。乡村振兴人才



驿站专项资金的投入，推动了我市人才资源集聚，为乡村振兴

提供人才支撑，社会反响良好，为绩效评价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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